《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第十四条：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 、预算调整 、决算 、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报表 ，应当在批准后二十日内由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向社会公开。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 、决算及报表 ，应当在批复后二十日内由各部门向社会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七）财政预算 、决算信息。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 中办发〔2016〕13号）全文。
《财政部关于深入推进地方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财预〔2014〕36号）全文。
[bookmark: _GoBack]《财政部关于推进部门所属单位预算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  财预〔 2021 〕29号） ：各部门所属预算单位要主动向社会公开部门批复的单位预决算 ，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市县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 湘财预〔 2018 〕 35号）全文。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中发〔2018〕34号） ：各级财政部门要推进绩效信息公开 ，重要绩效目标、绩效评价结果要与预决算草案同步报送同级人大、同步向社会主动公开。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第二十八条：各级财政部门 、预算部门应当按照要求将绩效评价结果分别编入政府决算和本部门决算 ，报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并依法予以公开。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湘办发〔2019〕10号） ：建立健全绩效评价结果公开机制 ，按照“谁组织评价 ，谁负责公开” 的原则将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主动公开 ，接受社会监督。
